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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无锡威唐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无锡威唐工业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已于2016

年9月19日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威唐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

（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及《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威唐工业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于2016年12月19日出具了《北京

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威唐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并就中国证监会于2017年4月6日出具的162740号《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及天职国际对

发行人财务会计报表的加审情况，于2017年6月20日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

所关于无锡威唐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并就中国证监会于2017年7月21日至2017年8月9日期间陆续出具了口头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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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口头反馈意见》”），于2017年8月24日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

务所关于无锡威唐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 

鉴于中国证监会于2017年9月4日出具了《关于请做好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

函》（以下称“《告知函》”），故本所律师就《告知函》涉及的有关问题进行补充

核查并回复，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对于《律

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

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中未发生变化的内容，本所律师将不在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重复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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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律师应声明的事项 

关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作如下声明： 

（一）《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中所述之本所及本所律

师的声明事项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发行上市所必备的法定

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上报中国证监会审核，并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法律

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本所同意发行人在其为本次发行上市而编制的《招股说明书（申报稿）》

中部分或全部自行引用或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核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的内容，但是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

解。 

（四）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的基础上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审核要求补充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与《律

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

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表述不同的，以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为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未涉及的事项仍以《律师工作报告》、《法

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为准。除非另行予以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

涉及的词语、词汇应与《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中同样的词语、词汇具有相同的涵义。 

（五）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

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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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所及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第二十条的要求、《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

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

规定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提

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第二部分 对《告知函》相关问题的答复 

一、《告知函》问题 1 的答复 

《告知函》问题 1、发行人披露了 2016 年度结束后可能再次申请高新技术企

业资质时因自身原因不再符合认定条件，不能再享受 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的风险。请发行人：（1）逐条对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相关规定，说明发行人是

否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发行人高新技术企业续期是否存在障碍，是否存

在不能续期的风险；（2）2017 年高新技术资质申请的最新进展情况，结合研发费

用占高新技术收入的比例说明上述风险的大小，2017 年财务数据仍按 15%计提所

得税是否稳健。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发表核查意见。 

核查过程及核查方式： 

1、 查阅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 号）、《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2016〕195 号）的相关规定； 

2、 查阅了发行人的准予设立登记通知书（（02130106）公司设立[2008]第

04020002 号）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网络核查； 

3、 查阅了发行人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申请材料； 

4、 查阅了发行人所持有的专利证书、专利费用缴费凭证并前往国家知识产

权局专利局上海代办处调取发行人所持有专利的专利登记簿副本确认； 

5、 查阅了《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并与发行人的专利证书比对； 

6、 查阅了发行人 2016 年的员工名册、科技人员名单； 

7、 访谈了发行人的研发设计总监、人力总监； 

8、 查阅了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审计报告、江苏正卓恒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出具的发行人《研究开发费用结构明细表专项审计报告》（苏正恒专审

[2017]1103 号）、《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明细表专项审计报告》（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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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恒专审[2017]1102 号）； 

9、 查阅了发行人的《研究开发组织总体情况说明》、《四项指标符合情况

的逐项说明》、《威唐工业研发机构管理章程》、《威唐工业研发投入

核算制度》、《研发机构建设及科研条件说明》、《关于联合开展汽车

轻量化技术的研究及产业化的合作协议》； 

10、 查阅了发行人近三年科技成果转化汇总表、《科技成果转化总体情况说

明》、《科技成果转化形式、应用成效的逐项说明》、《研发机构管理章程》、

《研发机构建设及科研条件说明（含证明）》、与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

院签署的《关于联合开展汽车轻量化技术的研发及其产业化的合作协

议》、《科技成果转化实施与激励制度》、《开放式创新创业平台建设说明》、

《科技人员培训及人才引进制度》、《威唐工业研发绩效考核制度》； 

11、 查阅了无锡市工商局、无锡市新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无锡市新吴区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和环境保护局出具的发行人的合法合规证明、登录相

关主管部门网站网络核查并抽查发行人的产品质量测试报告。 

核查内容及结果： 

（一） 逐条对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相关规定，说明发行人是否符合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条件，发行人高新技术企业续期是否存在障碍，是否存在不能续期

的风险 

经逐条对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相关规定，发行人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条件，续期不存在障碍，不能续期的风险较小。 

结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 号）和《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2016〕195 号）的相关规定，对发

行人与申请高新技术企业须同时满足的 8 项条件匹配分析如下： 

① 企业申请认定时须注册成立一年以上 

经查阅发行人的准予设立登记通知书（（02130106）公司设立[2008]第

04020002 号）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网络核查，，发行人于

2008 年 4 月 2 日完成设立注册，因此满足条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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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受让、受赠、并购等方式，获得对其主要产品（服

务）在技术上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 

经查阅发行人提交的高新技术企业复核申请材料、专利证书、专利费用缴

费凭证并前往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上海代办处调取发行人所持有专利的

专利登记证副本确认，发行人本次申请高新技术企业时使用的知识产权（高

新技术企业复审过程中使用的知识产权不得为曾提交过的知识产权）如下： 

序号 专利号 知识产权名称 类别 授权日期 获得方式 

1 

ZL201520709

442.3 

一种出料方向可控的冲压模

具 
实用新型专利 2016-3-2 自主研发 

2 

ZL201520708

738.3 
一种机械手夹持结构 实用新型专利 2016-3-2 自主研发 

3 

ZL201520709

318.7 
一种连续模尾部感应器结构 实用新型专利 2016-3-2 自主研发 

4 

ZL201520708

788.1 
一种卷料回收切断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2016-3-2 自主研发 

5 

ZL201520708

740.0 
一种连续模尾部切废料结构 实用新型专利 2016-3-2 自主研发 

6 

ZL201520708

910.5 

一种冲压模具尾部送料感应

机构 
实用新型专利 2016-4-13 自主研发 

7 

ZL201520709

544.5 
一种冲压模具挡料机构 实用新型专利 2016-4-13 自主研发 

8 

ZL201520708

739.8 
一种产品定位结构 实用新型专利 2016-4-13 自主研发 

9 

ZL201420687

436.8 
结构紧凑型侧冲模具 实用新型专利 2015-12-9 自主研发 

10 

ZL201420687

438.7 
远距离侧冲孔模具 实用新型专利 2016-4-20 自主研发 

11 

ZL201621135

874.9 
拉伸模具管位机构 实用新型专利 2017-4-26 自主研发 

12 

ZL201621135

795.8 
下模刀口防跳废料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2017-5-3 自主研发 

13 

ZL201621135

832.5 
模具侧整形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2017-4-26 自主研发 

14 

ZL201621136

188.3 
高精度冲压模具 实用新型专利 2017-4-26 自主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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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号 知识产权名称 类别 授权日期 获得方式 

15 

ZL201621136

186.4 
一种防侧向力的吊冲模具 实用新型专利 2017-4-26 自主研发 

16 

ZL201621135

873.4 
一种防翻孔开裂的翻孔模具 实用新型专利 2017-4-26 自主研发 

发行人拥有的上述 16 项专利技术，对主要产品（服务）在技术上能发挥较

强的核心支持作用，据此，发行人满足条件②。 

③ 对企业主要产品（服务）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技术属于《国家重点支持

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 

经查阅《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及发行人的专利证书，发行人本

次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申请所提交的上述 16 项知识产权属于《国家重点支持

的高新技术领域》中“八、先进制造与自动化-（五）新型机械-1. 机械基础

件及制造技术”领域，因此满足条件③。 

④ 企业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

比例不低于 10% 

经查阅发行人 2016 年的员工名册、科技人员名单并与发行人研发设计总监、

人力总监确认，发行人 2016 年度科技人员情况如下表所示： 

年度 研发人员 母公司职工总人数 占比 

2016 年度 64 328 19.51% 

发行人 2016 年度科技人员占职工总人数的比重为 19.51%，超过了 10%，因

此满足条件④。 

⑤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 2 亿元以上的企业，其近三年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

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3%，其中，企业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

发费用总额占全部研究开发费用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60% 

经查阅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审计报告、江苏正卓恒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出具的发行人《研究开发费用结构明细表专项审计报告》（苏正恒专审

[2017]1103 号），发行人近三年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情

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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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研究开发费用（万

元） 

销售收入（万

元） 
占比 

其中境内发生额（万

元） 
占比 

2014-2016 年 2,895.36 61,971.28 4.67% 2,895.36 100.00% 

注：上表中 2014-2016 年的研究开发费已按《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的要

求剔除了累计实际工作时间不满 183 天的研发人员的薪酬费用。 

发行人近三年研究开发费占同期销售收入的比例为 4.67%，超过了 3%，而

且所有的研究开发费均在国内发生，因此满足该条件⑤。 

⑥ 近一年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同期总收入的比例不低于 60% 

经查阅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审计报告、江苏正卓恒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出具的发行人《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明细表专项审计报告》（苏正恒

专审[2017]1102 号），发行人近一年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同期

总收入的比例如下： 

年度 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万元） 销售收入（万元） 占比 

2016 年度 19,311.33 26,070.96 74.07% 

发行人2016年高新技术产品收入占同期销售收入比重为74.07%，超过60%，

因此满足条件⑥。 

⑦ 企业创新能力评价应达到相应要求 

企业创新能力评价需要认定机构结合技术专家对申报企业的知识产权、科

技成果转化能力、研究开发的组织管理水平、成长性指标等四项指标进行

评价打分，分数在 70 分以上的企业才符合要求。 

根据发行人的《研究开发组织总体情况说明》、《四项指标符合情况的逐

项说明》、《威唐工业研发机构管理章程》、《威唐工业研发投入核算制

度》、《研发机构建设及科研条件说明》、《关于联合开展汽车轻量化技

术的研究及产业化的合作协议》，发行人在上述四项指标上基本能符合上

述要求，具体如下： 

A. 经查阅发行人的专利证书、专利费缴费凭证、专利登记证副本，在知识

产权方面，发行人本次申请高新技术企业时使用的自主研发的Ⅱ类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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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有 16 项，对公司主要产品在技术上能发挥较强的核心支持作用。 

B. 经查阅发行人近三年科技成果转化汇总表、《科技成果转化总体情况说

明》、《科技成果转化形式、应用成效的逐项说明》并对发行人研发设计总

监访谈确认，在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方面，发行人近三年共完成科技成果转

化 19 项，年平均转化 6 项，转化能力较强。 

C. 经查阅发行人《研发机构管理章程》、《研发机构建设及科研条件说明（含

证明）》、与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签署的《关于联合开展汽车轻量化技

术的研发及其产业化的合作协议》、《科技成果转化实施与激励制度》、《开

放式创新创业平台建设说明》、《科技人员培训及人才引进制度》、《威唐工

业研发绩效考核制度》，在研究开发组织管理水平方面，发行人组织架构完

善，设有研发设计部等研发相关的职能部门；现已被评为无锡市复杂精密

冲压模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并与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签订了产学研

协议；建立了科技成果转化的组织实施与激励奖励制度；还建立了人才引

进相关制度。发行人在研究开发组织管理方面水平较高。 

D. 经查阅发行人 2014 至 2016 年的审计报告，在企业成长性方面，按照《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计算的公司净资产增长率超过 60%，销售

收入增长率为 28.29%，发行人在近三年内成长迅速。 

综上，发行人在企业创新能力方面符合要求，满足条件⑦。 

⑧ 企业申请认定前一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

行为 

根据无锡市工商局、无锡市新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无锡市新吴区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和环境保护局出具的合法合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登录相关主管

部门网站核查、并抽查发行人的产品质量测试报告，发行人 2016 年度未发

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因此满足条件⑧。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不存在高

新技术企业续期的实质性障碍，不能续期风险较小。 

（二） 2017 年高新技术资质申请的最新进展情况，结合研发费用占高新技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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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说明上述风险的大小，2017 年财务数据仍按 15%计提所得税是否稳

健。 

1、2017 年高新技术资质申请已处于受理阶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申请材料，发行人已于 2017 年 6 月 22

日提交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申请材料，现处于受理阶段。 

2、发行人近三年研发费用及近一年高新技术收入情况符合要求 

查阅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审计报告、江苏正卓恒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

具的发行人《研究开发费用结构明细表专项审计报告》（苏正恒专审

[2017]1103 号）、《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明细表专项审计报告》（苏正

恒专审[2017]1102 号），发行人近三年的研发费用及 2016 年度高新技术收入

情况如下表所示： 

（1）研发费用占比情况： 

年度 研究开发费用（万元） 销售收入（万元） 占比 认定要求 

2014-2016 年度 2,895.36 61,971.28 4.67%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

在 2 亿元以上的企

业，其近三年研究

开发费用总额占同

期销售收入总额的

比例不低于 3% 

（2）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比情况： 

年度 

高新技术产

品（服务）收

入（万元） 

销售收入（万元） 占比 认定要求 

2016 年度 19,311.33 26,070.96 74.07% 

近一年高新技术产品（服务）

收入占企业同期总收入的比

例不低于 60% 

如上表所示，发行人的研究开发费用及高新技术产品收入满足高新技术资

质申请的相关条件，不能续期风险较小，因此发行人 2017 年财务数据按 15%

计提所得税是稳健的。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高新技术企业续期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且不能续期风险较小。发行人 2017 年财务数据按 15%计提所得税是稳健的。 

（以下为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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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威唐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

书（四）》的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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